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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视点

21 岁 那 年 ，我 正 在 读 大

三。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周末，

我经常和舍友一起去参加活

动，基本是在公司、商场、酒店

开业或者搞庆典时担任礼仪小

姐，每次都能收入一二百元。

2019年 12月，在一次活动

中，我认识了海涛，他是一家公

司 的 合 伙 人 ，也 是 大 股 东 之

一。那天，在公司开业庆典的

剪彩仪式上，我就站在他的旁

边，负责为他递剪刀。海涛对

我一见钟情，在仪式结束后主

动索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我身高 170cm，学习舞蹈

专业，而海涛只有 168cm，五官

也不出众，根本不符合我的择

偶标准。可他对我死缠烂打，

经常开着豪车来校门口堵我，

还给我送名牌包包、化妆品，让

同学们艳羡不已。我也被他的

糖衣炮弹砸昏了头脑，4个月后

就做了他的女朋友。

2020年5月，我从临近大学

毕业，打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海涛却持反对意见，他说工作太

辛苦，希望我能做他的全职太

太。为让我安心，当天，他在微

信上给我转来 99999元，之后每

逢过年过节，也都会给我转账。

上周，本版刊登了《为争夺

房产，婆婆打算将我告上法庭》

一文，讲述了读者汪清（化名）的

心事。现撷取微信公众号精选

留言如下：

@曹州人：亲情是最牢固的

纽带，婆婆没有安全感完全可以

理解。汪清没有与婆婆商议就

擅自分配了所有房子的使用权，

确实不妥，也没有顾及本就缺乏

安全感的婆婆的感受。我觉得，

尤其在婆婆痛失老伴和爱子、悲

痛不已的情况下，作为晚辈的汪

清更应该谨小慎微、处处为长辈

着想，不仅要主动接婆婆回来，

表示孝心和关爱，更要事事征求

她的意见，让婆婆安心，并用孩

子们与老人独特的亲近感拉近

关系。而这些，她都没有做到，

难免婆婆会有被抛弃的想法。

所有，建议汪清让孩子们多与老

人亲近，并且请中间人调解，避

免婆婆陷于女儿的话语掌控之

中。可以让出一套房屋，署上老

人的名字，由老人处置。

@一棵树：从文中可以看

出，这是重情重义且也能同甘共

苦的一家人，只是由于儿媳处理

问题的方法不当，才造成目前如

此尴尬的处境。每位老人都想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儿媳一系

列的操作令老人心灰意冷，孤独

伤心：不经婆媳商量私自出租，

不经周全考虑不给老人预留独

立空间，让老人有一种被扫地出

门的恐慌感、被遗弃感。至于解

决办法，韩律师已经给出了很好

的建议，要么腾出一套住房给婆

婆居住，要么把房屋的租金给

她，或者在其中一套房产的证件

上加上她的名字。余下的，就是

对儿媳心意和行动的考验了。

相信，祸福与共、幸福捆绑的一

家人定会重拾美好的亲情与快

乐。祝福！

@happyfish61：你的婆婆，

2018年失去因病去世的老伴儿，

2019年又因意外失去儿子，这两

种伤痛，对她而言都是致命的打

击。拆迁房到手之后，你布置好

新家，把住不着的房子租了出

去，但是，你考虑过婆婆的感受

吗？你给婆婆一席之地了吗？

好在，你们婆媳关系曾经比较融

洽，有着感情基础。当下的做

法，认错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拿出你的实际行动，让婆婆看到

你的诚心和诚意，让老人家没有

后顾之忧！否则，你们婆媳关系

可能会因为财产纷争闹得不可

收拾，或者法庭上见！在财产面

前，亲情更重要。祝福你们婆媳

早日拨开云雾、重见阳光！

@继亮：拆迁安置，确实使

部分家庭富了起来。这本应提

高家庭所有成员的幸福感，可事

与愿违，有多少兄弟、姊妹、妯娌

甚至父子、翁媳却因此反目成

仇。文中这对均失去老公的婆

媳出现房产之争，也在情理之

中。至于输赢胜负，律师已经

详尽解读。老话说：“广厦

万 间 不 过 夜 眠 八

尺”。在满足了居

住和温饱的条件下，人心更应该

宽容淡定，对多余的财产以平常

心对待，是你的别人拿不走，不

是你的别强求！这位女士曾经

与婆婆和睦相处，二十年共患

难，既然有为婆婆养老送终之

意，何不将三套房分给婆婆一

套，让其安度晚年？如此操

作，相信拆迁以前本就不

错的婆媳关系定会

锦上添花！

友燕

整理

分分手手后后，，男友竟男友竟让我偿让我偿还还4040万元万元““恋恋爱经费爱经费””
倾诉人倾诉人：：糖糖糖糖，，女女，，2323 岁岁

整整 理理：：敏静敏静
“男友比我大 8岁，无

论年龄还是相貌都不符合我的

择偶标准，可他当初对我死缠烂打，苦

苦追求了4个月，我被他的真情打动。恋

爱期间，他想方设法讨我欢心，不仅发送大

额红包，还送过很多奢侈品。和他相处一年

多，确实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们

三观不合，多次争吵后终于在今年10月初分

手。没想到，分手后，他竟然让我偿还其40

万元的恋爱经费，这让我难以接受。”11

月 10日，糖糖向本报记者求助，希

望大家帮她分析男友的要

求是否合理。

在活动中邂逅“多金男”，我禁不住诱惑做了他的小女友

虽然海涛并不是我理想的

伴侣，但是，他对我百依百顺，

而且出手阔绰，让我衣食无忧，

我也想和他牵手一生。所以，

在海涛的蛊惑和强烈要求下，

2020 年 8 月，我搬到了他的家

中。其间，他每月给我两万元

生活费，我偶尔也会和他一起

去公司上班，但大多数时间都

是在家里上网、购物或者和朋

友逛街、聊天。

我和海涛刚同居的那段时

间，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早，有时

带我出去吃饭，有时在家里为

我做饭，我养尊处优，像少奶奶

一样坐享其成。同学和朋友无

不羡慕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归

宿。我也习惯和适应了这样的

生活，越来越依赖海涛。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

偏爱的有恃无恐。”激情过后，

生活慢慢趋于平淡。在一起生

活一年后，我们早已将最真实

的一面暴露在彼此面前，海涛

再也不像原来那样在我面前小

心翼翼，有时外出谈生意还拉

着我去陪酒；在工作上遇到了

不顺心的事，回来还会冲我嚷

嚷……我最讨厌他对我趾高气

扬的样子。

坦然接受每月两万元生活费，我成了他的全职女友

今年 8 月，我和海涛开始

闹分手，分分合合两个多月，我

最终于 10月初搬离了他的家。

本以为这段感情就此画上句

号，没想到，他竟然提出让我偿

还他 40万元的恋爱经费，这真

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从来没有主动问海涛要

过一分钱，也没有主动要过奢

侈品，是他在我毕业后不让我

工作，还说要养我一辈子，如

今，却拿出了这一年多来的转

账记录和各种消费记录。他一

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称自己这

两年来在我身上花费的并不止

这些，他只要回每个月转给我

的两万元生活费和其他的一些

大额转账，共计 40万元。

我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用

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来陪伴他，难

道抵不过这 40万元吗？再说，

这些钱是他主动赠予，而且这部

分资金已经作为生活开销全部

用掉。因为这件事，我们发生了

激烈的争执。海涛说，如果我不

偿还他的 40万元，他就收集转

账记录递交法院，通过法律途径

要回自己的财产。

遇上这种“渣男”，我该怎

么办？请告诉我，有没有法律

规定，分手后必须偿还恋爱经

费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男友按月赠予的生活费，分手后却让我一次性偿还

回音壁

青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

好的季节，有激情，有精力，就

像一名登山者，内心渴望山顶

那迷人的风景，虽然路途遥远、

艰险，沿途还要忍受风吹日晒

甚至狂风骤雨，但因内心有渴

望、有追求，便攀登不止，直到

登顶。在这个过程中，青春也

因奋斗而充满活力。

爱情，是两个人精神层面

的相互吸引、人格魅力的相互

欣赏、三观价值的不谋而合，是

携手共进的拼搏、心心相印的

关怀、相互宽容的爱意流淌。

虽然爱情里离不开一日三餐，

离不开人间最平凡的烟火，但

物质仅仅是爱情的帮衬。爱情

和物质之间恰如鲜花和绿叶的

关系，鲜花是绿叶的灵魂，绿叶

为花开而葱茏，若没有鲜花，绿

叶就显得单调，失去生命之灵

气。若爱情仅仅靠物质维系，

那么有朝一日，当物质的诱惑

不复存在时，爱情大厦就会顷

刻坍塌，变为让人伤心的废墟。

糖糖，一个正在读大三的女

孩子，在参加社会活动时，认识

了一位大她八岁的男人，这个男

人不但身高达不到一般男性的

标准，其长相也是茫茫人海中最

平凡的一位。若是选择爱人的

话，糖糖绝对不会考虑他。可

是，这个家庭条件并不优越的女

孩子，在这个男人用金钱打造的

爱情迷宫里，悄然心动、迷失。

她不但接受了这个自己内心瞧

不起的男子，在大学阶段还与他

同居，安然享受着这个男子给自

己提供的一种貌似富足的生活；

本该学习、奋斗的年龄，她却用

青春贩卖眼下的现实安慰，上

网、购物、逛街，安心地做了这

个男子圈养的“金丝雀”。可激

情不可能都是异性之间的爱意

无限，终究归于平淡，因彼此陌

生而走到一起，因过于熟悉而

分道扬镳。

那么，糖糖两年的青春年

华，价值几许？这个曾经以爱

为名围着糖糖转的男子能否要

回这40万元？

根据《民法典》第 1042 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

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

姻索取财物。”这就是法律规定

的爱情和金钱的关系，也就是

说，糖糖不能以爱情之名，靠贩

卖青春年华就合法占有这40万

元。因此，糖糖的想法是得不

到法律支撑的，因为青春不能

贩卖，即使你用两年最美好的

年华来陪伴这位你口中的“渣

男”，分手后，你仍将面临名毁

财失的结局。

糖糖唯一能走出这个泥潭

的途径，就是必须提供你与这

个男子同居的事实；不仅如此，

糖糖还需要提供收到这些钱

后，用在他们共同生活消费上

的证据。因为，男女在一起，即

使以夫妻之名同居，若不办理

结婚登记，就不会受法律保护；

同居期间，即使这个男人创造

再多的财富，也与你无关。若

是办理结婚登记，这个男人创

造的财富，妻子可以享有一半

的所有权，共同生活的费用男

人也是应该支付的。可见，结

婚证是无价的。只可惜，糖糖

视爱情为游戏，对自己的婚姻

大事竟然这般不重视，因渴望

不劳而获的生活，导致自己陷

入如此被动的局面。

糖糖的经历，仅仅是女大

学生傍大款的一个缩影，其结

局往往是如出一辙！

最后，我想奉劝所有的女

性，此生你若想生活得既体面

又有尊严，只有让自己强大、自

立、自爱，其余都是扯谈！

（作者系山东君诚仁和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资深律师）

贩卖青春之痛
□韩光玲


